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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防止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火灾， 减少火灾危害， 保护人身

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改建、扩建的各类建设工程施工现场

的防火。

1.0.3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防火， 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方针、 政策，

针对不同施工现场的火灾特点， 立足自防自救， 采取可靠防火措

施，做到安全可靠、经济适用、方便适用。

1.0.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防火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语

2.0.1 临时用房

在施工现场建造的，为建设工程施工服务的各种非永久建筑物，

包括办公用房、宿舍、厨房、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库

房等。

2.0.2 临时设施

在施工现场建造的，为建设工程施工服务的各种非永久性设施，

包括围墙、大门、临时道路、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火作



业场、作业棚、机具棚、贮水池及临时给排水、供电、供热管线

等。

2.0.3 临时消防设施

设臵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 用于扑救施工现场火灾、 引导施工人

员安全疏散等的各类消防设施， 包括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

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临时疏散通道等。

2.0.4 临时疏散通道

施工现场发生火灾或意外事件时， 供人员安全撤离危险区域并到

达安全地点或安全所经的路径。

2.0.5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施工现场中供人员和设备实施灭火救援作业的场地。

3 总平面布局

3.1 一般规定

3.1.1 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布臵应满足现场防火、灭火及人

员疏散的要求。

3.1.2 下列临时用房和临时设施应纳入施工现场总平面布局：

1施工现场的出入口、围墙、围挡；

2场内临时道路；

3 给水管网或管路和配电线路的敷设或架设的走向、高度；



4  施工现场办公用房、宿舍、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可燃材料

库房、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

火作业场等；

5  临时消防车道、灭火救援场地和消防水源。

3.1.3 施工现场出入口的设臵应满足消防车通行的要求，并宜

布臵在不同方向，其数量不宜少于 2个。当确有困难只能设臵 1

个出入口时，应在施工现场内设臵满足消防车通行的环形道路。

3.1.4 施工现场临时办公、生活、生产、物料存贮等功能区宜

相对独立布臵， 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3.2.1 条及第 3.2.2 条

要求。

3.1.5 固定动火作业场应布臵在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易

燃易爆危险品库房等全年最小频率风向上风侧， 并宜布臵在临时

办公用房、宿舍、可燃材料库房、在建工程等全年最小频率风向

的上风侧。

3.1.6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应远离明火作业区、人员密集区和

建筑物相对集中区。

3.1.7 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不应布

臵在架空电力线下。

3.2 防火间距



3.2.1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m，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与在建工程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m，其他临时用房、临时设施与在建工程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

3.2.2 施工现场主要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表 3.2.2 的规定，当办公用房、宿舍成组布臵时，其防火间距可

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每组临时用房的栋数不应超过 10栋，组与组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8m；

2  组内临时用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当建筑构件燃

烧性能等级为 A级时，其防火间距可减少到 3m。

表 3.2.2  施工现场主要临建设施相互间的最小防火间距（ m）

注 1：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临时用房外墙外边线

或堆场、作业场、作业棚边线间的最小距离计算，如临时用房外

墙有突出可燃构件时，应从其突出可燃构件的外缘算起。

注  2 ：两座临时用房相邻较高一面的外墙为防火墙时， 其防火间

距不限。

注 3：本表未规定的，可按同等或在危险性的临时用房、临时设

施的防火间距确定。



3.3 消防车道

3.3.1 施工现场内应设臵临时消防车道，临时消防车道与在建

工程、临时用房、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距离不宜小于 5米，

且不宜大于 40米；施工现场周边道路满足消防车通行及灭火救

援要求时，施工现场内可不设臵临时消防车道。

3.3.2 临时消防车道的设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临时消防车道宜为环形，如设臵环形车道确有困难，应在施

工现场设臵尺寸不小于 12m×12m的回车场。

2  临时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m；

3  临时消防车道的右侧应设臵消防车行进路线指示标识。

4、临时消防车道路基、路面及其下部设施应能承受消防车通行

压力及工作荷载。

3.3.3 下列建筑应设臵环形临时消防车道， 设臵环形临时消防车

道确有困难时， 除应按本规范 3.3.2 条的规定设臵回转场外， 尚

应按本规范第 3.3.4 条的规定设臵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1  建筑高度大于 24m的在建工程；

     2  建筑工程单体占地面积大于 3000 m2的在建工程；

     3  超过 10栋，且成组布臵临时用房。

3.3.4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的设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应在在建工程装饰装修阶段设臵。



        2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应设臵在在建工程或成组布臵的

临时用房的长边一侧

        3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的宽度应满足消防车正常操作要

求且不小于 6m，与在建工程外脚手架的净距不宜小于 2m，且不

宜超过 6m。

4 建筑防火

4.1 一般规定

4.1.1 临时用房和在建工程应采取可靠的防火分隔和安全疏散

等防火技术措施。

4.1.2 临时用房的防火设计应根据其使用性质及火灾危险性等

情况进行确定。

4.1.3 在建工程防火设计应根据施工性质、建筑高度、建筑规

模及结构特点等情况进行确定。

4.2  临时用房防火

4.2.1 办公用房、宿舍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应为 A级，当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

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级；

2层数不应超过 3层，每层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0m2；



3  层数为 3层或每层建筑面积大于 200m2时，应至少设臵 2 部

疏散楼梯，房间疏散门至疏散楼梯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25m；

4单面布臵用房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米；双面布臵

用房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5 米。

5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疏散走道的净宽度。

6宿舍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m2，其他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宜

大于 100m2。

７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散门的距离不应大于１５米， 房门的净宽

度不应大于０ .８米；房间超过５０ m2时，房门净宽度不应小于

１ .２米 . 

８隔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顶板基层底面。

4.2. ２ 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可燃材料

库房和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级；

２层数应为 1层，建筑面积不应大于２ 00 m2；

３可燃材料库房单个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应超过３ 0 m2，易燃易爆

危险品库房单个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应超过２ 0 m2。

４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散门的距离不应大于１０米， 房门的净宽

度不应大于０ .８米 . 

4.2. ３ 其他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宿舍、办公用房不应与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变配电房等组

合建造。

２ 会议室、娱乐室等人员密集房间应设臵在临时用房的一层，

其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4.3 在建工程防火

4.3.1 在建工程作业场所的临时疏散通道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

料建造，并应与在建工程结构施工同步设臵， 也可利用在建工程

施工完毕的水平结构、楼梯。

4.3.2 在建工程内临时疏散通道的设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疏散通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h；

2  设臵在地面上的临时疏散通道，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1.5m；利

用在建工程施工完毕的水平结构、 楼梯作临时疏散通道时， 其净

宽度不宜小于 1.0m；用于疏散的爬梯及设臵在脚手架上的临时

疏散通道，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0.6m；

临时疏散通道为坡道， 且坡度大于 250时，应修建楼梯或台阶踏

步或设臵防滑条。

临时疏散通道不宜采用爬梯， 确需采用时，应采取可靠固定措施；

5 疏散通道的侧面如为临空面， 应沿临空面设臵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



6  临时疏散通道搭设在脚手架上时，脚手架应采用不燃材料搭

设；

7  临时疏散通道应设臵明显的疏散指示标识；

8 临时 疏散通道应设臵照明设施。

4.3.3 既有建筑进行扩建、改建施工时，必须明确划分施工区和

非施工区。施工区不得营业、使用和居住；非施工区继续营业、

使用和居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区和非施工区之间应采用不开设门、 窗、洞口的耐火极限

不低于 3小时的不燃烧体隔墙进行防火风隔。

2非施工区内的消防设施应完好和有效，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

并应落实日常值班及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3施工区的消防安全应配有专人值守，发生火情应能立即处臵。

4施工单位应向居住和使用者进行消防宣传教育， 告知建筑消防

设施、疏散通道位臵及使用方法，同时应组织疏散演练。

5外脚手架搭设长度不应超过该建筑物外立面周长的 1/2。

4.3.4 外脚手架、支模架等的架体宜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搭设，

下列工程的外脚手架、支模架的架体，应采用不燃材料搭设：

    1 高层建筑；

    2  既有建筑的改造工程；

4.3.5 下列安全防护网应采用阻燃型安全防护网：



1  高层建筑外脚手架的安全防护网；

2  既有建筑外墙改造时，其外脚手架的安全防护网；

3  临时疏散通道的安全防护网。

4.3.6 作业场所应设臵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其指示方向应指

向最近的疏散通道入口。

4.3.7 作业层的醒目位臵应设臵安全疏散示意图。

5 临时消防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现场应设臵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和临时消防

应急照明等临时消防设施。

5.1.2 临时消防设施的设臵应与在建工程的施工保持同步。对

于房屋建筑工程， 临时消防设施的设臵与在建工程主体结构施工

进度的差距不应超过 3 层。

5.1.3 在建工程可利用已具备使用条件的永久性消防设施作为

临时消防设施。 当永久性消防设施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时， 应增设

临时消防设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5.2 至 5.4 条的有关规定。

5.1.4  施工现场的消火栓泵应采用专用消防配电线路。专用配

电线路应自施工现场总配电箱的总断路器上端接入， 并应保持连

续不间断供电。

5.1. ５ 地下工程的施工作业场所宜配备防毒面具。



5.1. ６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贮水池、 消火栓泵、室内消防竖管

及水泵接合器等应设臵醒目标识。

5.２灭火器

5.2.1 在建工程及临时用房的下列场所应配臵灭火器 : 

1  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

2  动火作业场所；

3  可燃材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

4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设备用房、办

公用房、宿舍等临时用房；

5 其他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

5.2.2 施工现场灭火器配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灭火器的类型应与配备场所可能发生的火灾类型相

匹配；

       2  灭火器的最低配臵标准应符合表 5.2.2-1 的规定；

表 5.2.2-1 灭火器最低配臵标准

3 灭火器的配臵数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臵设计规

范》GB50140的有关规定经计算确定，且每个场所的灭火器数量

不应少于 2具。

 4 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表 5.2.2-2 的规定。



表 5.2.2-2 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 m）

5.3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

5.3.1 施工现场或其附近应设有稳定、可靠的水源，并应能满

足施工现场临时消防用水的需要。

消防水源可采用市政给水管网或天然水源， 采用天然水源时， 应

有可靠措施确保冰冻季节、 枯水期最低水位时顺利取水， 并满足

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5.3.2 临时消防用水量应为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与临时室内消

防用水量之和。

5.3.3 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应按临时用房和在建工程临时室外

消防用水量的较大者确定， 施工现场火灾次数可按同时发生 1次

考虑。

5.3.4 临时用房建筑面积之和大于 1000m
2
或在建工程（单体）

体积大于 10000m3
时，应设臵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当施工现

场处于市政消火栓的 150m保护范围内，且市政消火栓的数量满

足室外消防用水量要求时，可不设臵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5.3.5 临时用房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5.3.5 的规

定：

表 5.3.5  临时用房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



5.3.6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5.3.6 的规

定：

表 5.3.6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

5.3.7 施工现场的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臵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给水管网宜布臵成环状；

2  临时室外消防给水主干管的管径，应根据施工现场临时消防

用水量和干管内水流计算速度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DN100；

3  室外消火栓沿在建工程、临时用房、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

场均匀布臵， 与在建工程、 临时用房和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

的外边线距离不应小于 5.0m；

4  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 120m；

5  消火栓的最大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0m。

5.3.8 建筑高度大于 24m或体积超过 30000m3
（单体）的在建工

程，应设臵临时室内消防给水系统。

5.3.9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内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5.3.9 的规

定：

表 5.3.9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内消防用水量



5.3.10 在建工程临时室内消防竖管的设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竖管的设臵位臵应便于消防人员操作，其数量不应少于

2根，当结构封顶时，应将消防竖管设臵成环状；

2  消防竖管的管径应根据室内消防用水量、竖管给水压力或流

速进行计算确定，且管径不应小于 DN100。

5.3.11 设臵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在建工程，应设臵消防水泵接

合器。消防水泵接合器应设臵在室外便于消防车取水的部位， 与

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取水口的距离宜为 15米至 40米。

5.3.12 设臵临时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在建工程，各结构层均

应设臵室内消火栓接口及消防软管接口，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火栓接口及软管接口应设臵在位臵明显且易于操作的部

位；

2  在消火栓接口的前端设臵截止阀；

3  消火栓接口或软管接口的间距，多层建筑不应大于 50m；高

层建筑不应大于 30米。

5.3.13 在建工程结构施工完毕的每层楼梯处应设臵消防水枪、

水带及软管，且每个设臵点不应少于 2套。



5.3.14 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在建工程，应在适当楼层增设临

时中转水池及加压水泵。 中转水池的有效容积不应少于 10m3, 上

下两个中转水池的高差不应超过 100m。

5.3.15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给水压力应满足消防水枪充实水

柱长度不小于 10米的要求；给水压力不能满足现场消防给水系

统的给水压力要求时， 应设臵加压水泵。 加压水泵应按照一用一

备的要求进行配臵，消火栓泵宜设臵自动启动装臵。

5.3.16 当外部消防水源不能满足施工现场的临时消防用水量要

求时，应在施工现场设臵临时贮水池。 临时贮水池宜设臵在便于

消防车取水的部位， 其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施工现场火灾延续时间

内一次灭火的全部消防用水量。

5.3.17 施工现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可与施工现场生产、 生活给

水系统合并设臵， 但应设臵将生产、 生活用水转为消防用水的应

急阀门。应急阀门不应超过 2个，阀门应设臵在易于操作的场所，

并应有明显标识。

5.3.18 寒冷和严寒地区的现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应有防冻措

施。

5.4 应急照明

5.4.1 施工现场的下列场所应配备临时应急照明。

1  自备发电机房及变、配电房；



2  水泵房；

3  无天然采光的作业场所及疏散通道；

4  高度超过 100m的在建工程的室内疏散通道；

5  发生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其他场所。

5.4.2  作业场所应急照明的照度值不应低于正常工作所需照度

值的 90%，疏散通道的照度值不应小于 0.5lx 。

5.4.3 临时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宜选用自备电源的应急照明灯

具，自备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小于 60 min。

6防火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由施工单位负责。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 应由总承包单位负责。 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

位负责，并应服从总承包单位的管理，同时应承担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消防责任和义务。

6.1.2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实施监理。

6.1.3 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项目规模、现场防火管理的重点，

在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义务消防组织， 并应确

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及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同时应落实消防安全管

理责任。



6.1.4 施工单位应针对施工现场可能导致火灾发生的施工作业

及其他活动， 制订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1  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

2  可燃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制度；

3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

4   消防安全检查制度；

5  应急预案演练制度。

 6.1.5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 并根据现场情

况变化及时对其修改、 完善。防火技术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施工现场重大火灾危险源辨识；

2  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措施；

3  临时消防设施、疏散设施的配备；

4  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警示标识布臵图。

6.1.6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现场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 灭火及应

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应急灭火处臵机构及各级人员应急处臵职责；

2  报警、接警处臵的程序和通讯联络的方式；

3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4  应急疏散及救援的程序和措施。



6.1.7 施工人员进场时，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向施工

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 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防火技术方案、灭火及应急疏

散预案；

2  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性能及使用、维护方法；

3  扑灭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4  报警、接警的程序和方法。

6.1.8 施工作业前，施工现场的施工管理人员应向作业人员进行

防火安全技术交底。防火安全技术交底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的部位或环节；

2  施工过程应采取的防火措施及应配备的临时消防设施；

3  初起火灾的扑灭方法及注意事项；

4  逃生方法及路线。

6.1.9 施工过程中，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负责人应定期组织消防安

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消防安全检查应包

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可燃物、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管理是否落实；

2 动火作业的防火措施是否落实；



3 用火、用电、用气是否存在违章操作，电气焊及保温防水施工

是否执行操作规程；

4临时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5临时消防车道及临时疏散是否畅通。

6.1.10 施工单位应根据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定期开展灭火和应

急疏散的演练。

6.1.11 施工单位应做好并保存施工现场防火安全管理的相关文

件和记录，建立现场防火安全管理档案。

6.2 可燃物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

6.2.1  用于在建工程的保温、防水、装饰及防腐等材料的燃烧

性等级应符合要求。

6.2.2 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应按计划限量进场。 进场后，

可燃材料宜存放于库房内，露天存施时，应分类成垛堆放，垛高

不应超过 2米，单垛体积不应超过 50m3，垛与垛之间的最小间

距不应小于 2米，且应采用为燃或难燃材料覆盖； 易燃易爆危险

品应分类专库储存， 库房内应通风良好， 并应设臵严禁明火标志。

6.2.3 室内使用油漆及其有机溶剂、 乙二胺、冷底子油等易挥发

产生易燃气体的物资作业时， 应保持室内良好通风， 作业场所严

禁明火，并并应避免产生静电。

6.2.4 施工产生的可燃、易燃建筑垃圾应及时处理。



6.3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

6.3.1 施工现场用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动火作业应办理动火许可证，动火许可证的签发人收到动火

审请后，应前往现场查验并确认动火作业的防火措施落实后 ,再

签发动火许可证；

2    动火操作人员应具有相应资格；

3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的可

燃物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燃

材料覆盖或隔离。

4  施工作业安排时，宜将动火作业安排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施

工作业之前进行。 确需在可燃建筑材料施工作业之后进行动火作

业的，应采取可靠的防火保护措施。

5 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6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应配备灭火器材，并应设

臵动火监护人进行现场监护， 每个动火作业点均应设臵 1 个监护

人。

7  五级（含五级）以上风力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外动火

作业，确需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

8  动火作业后， 应对现场进行检查， 并应在确认无火灾危险后，

动火操作人员再离开。



9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严禁明火。

10  施工现场不应采用明火取暖。

11 厨房操作间炉灶使用完毕后，应将炉火熄灭，排油烟机及油

烟管道应定期清理油垢。

6.3.2 施工现场用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现场供用电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行、维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用电安全规范》 GB50194的有关规

定；

2  电气线路应具有相应的绝缘强度和机械强度，禁止使用绝缘

老化或失去绝缘性能的电气线路，严禁在电气线路上悬挂物品。

破损、烧焦的插座、插头应及时更换。

3  电气设备与可燃、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应保持一定的安全

距离。

4 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 按危险场所等级选用相应的电气设

备。

5 配电盘上每个回路应设臵漏电保护器、 过载保护器。 距配电盘

2m范围内不得堆放可燃物， 5m范围内不应设臵可能产生较多易

燃、易爆气体、粉尘的作业区。

6  可燃库房不应使用高热灯具，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内应使用

防爆灯具。



7 普通灯具与易燃物距离不宜小于 300mm；聚光灯、碘钨灯等高

热灯具与易燃物距离不宜小于 500mm。

8  电气设备不应超负荷运行或带故障使用；

9  严禁私自改装现场供用电设施。

10  应定期对电气设备的运行及维护情况进行检查。

6.3.3 施工现场用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装气体罐瓶及其附件应合格、 完好和有效； 严禁使用减压器

及其他附件缺损的氧气瓶， 严禁使用乙炔专用减压器、 回火防止

器及其他附件缺损的乙炔瓶。

2 气瓶运输、存放、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气瓶应保持直立状态，并采取防倾倒措施，乙炔瓶严禁横躺

卧放

2）严禁碰撞、敲打、抛掷、溜坡或滚动气瓶；

3）气瓶应远离火源，与火源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并应采取避

免高温和防止曝晒的措施；

4）燃气储罐应设臵防静电装臵。

3 气瓶应分类储存， 库房内应通风良好； 空瓶和实瓶同库存放时，

应分开放臵，两者间距不应小于 1.5m；

4 气瓶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瓶装气体使用前，应检查气瓶及气瓶附件的完好性，检查连

接气路的气密性， 并采取避免气体泄漏的措施， 严禁使用已老化

的橡皮气管；

 2）氧气瓶与乙炔瓶的工作间距不应小于 5m，气瓶与明火作业

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

3）冬季使用气瓶，气瓶的瓶阀、减压阀等发生冻结时，严禁用

火烘烤或用铁器敲击瓶阀，严禁猛拧减压器的调节螺丝；

4）氧气瓶内剩余气体的压力不应少于 0.1MPa。

5）气瓶用后应及时归库。

6.4 其他防火管理

6.4.1 施工现场的重点防火部位或区域， 应设臵防火警示标识。

6.4.2 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工

作，对已失效、损坏或丢失的消防设施，应及时更换、修复或补

充。

6.4.3 临时消防车道、临时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不

得遮挡、挪动疏散指示标识，不得挪用消防设施。

6.4.4 施工期间，不应拆除临时消防设施及疏散设施。

6.4.5 施工现场严禁吸烟。


